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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14 号 (矿产

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》 (以下简称 (办法 》) 的

颁布实施
,

使采矿权管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
。

根据 (办法 》要求 : 在新办法实施前已取得采矿

许可证的
,

要统一换领新的采矿许可证
。

为促

进换发证工作顺利进行
,

适应采矿权管理工作

深化的需要
,

笔者结合工作实际
,

浅谈以下几点

意见
:

一
、

影响换发证工作的主要问题

换发证工作涉及到采矿权管理多方面的基

础工作
,

需要地矿部门做艰苦细致的工作
,

更需

要社会特别是矿山企业的广泛支持和参与
。

其

影响因素也有多个方面
,

笔者仅从客观条件方

面谈几点
:

1
.

部分企业资源不明
,

家底不清
,

使换发

证工作缺少基础依据
。

根据新办法的规定
,

采

矿许可证的审批发放主要依据矿种
、

矿产资源

的重要程度
、

矿产储量规模的不 同由国务院
、

省
、

市 (地 )及县等四级来进行管理
。

其中矿产

储量规模是一项重要的划分审批权限依据
。

而

旧的审批制度中则是以企业所有制形式做为划

分审批权限的依据
。

因此换发证工作就有一个

新旧制度接轨的问题
,

即划分依据由所有制形

式转变到矿产储量规模上来
。

但是
,

许多非正

规矿山没有做过或做过很少的地质工作
,

储量

不清
,

这一现象在乡镇以下矿山尤其突出
。

另

外建矿时已做过地质工作
,

有一定储量的矿山
,

通过前几年的开采
,

储量消耗大
,

加之由于地

质
、

开采技术条件等因素影响
,

矿山储量锐减
,

同时近几年存在着部门和行业自勘 自批储量的

现象
,

以上几方面原因造成矿床或矿山储量不

清
,

难以划分储量规模
,

从而无法确定审批权

限
。

2
.

缺乏统一的矿产资源开发规划
,

换发证

缺少指导依据
。

矿产资源开发规划是合理分配

资源
,

合理布局
,

综合开发
,

综合利用的需要
,

是

国家协调矿产资源经济权益的重要宏观调控手

段
,

对换发证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
。

同时
,

通

过换发证也可 以更好地促进规划的完善和实

施
,

实现微观调控
,

达到合理配置资源的 目的
。

矿产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和复杂性
,

加之

其在工业生产中的基础地位
,

要求在换发证过

程中
,

以资源开发规划为指导依据
,

兼顾中央和

地方
、

近期和长远
、

局部和整体利益
,

从资源特

征和矿业经济的属性出发
,

对原有的资源分配

模式 和开 发模式进行调整
。

首先防止大矿小

开
、

支解矿体的行为
,

避免重复投资
、

重复开发
,

从资源开发的源头进行宏观调控 ; 其次可以克

服资源开发中浪费资源
、

破坏环境的不良做法
,

引导矿山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
,

走规模生产

的路子
,

达到资源开发规划之 目的
。

但是 由于

传统体制的束缚
,

行业
、

部门
、

地放的壁垒
,

难以

制定统一开发规划
,

制定后也难以实施
。

如国

家先后将 78 个矿区列为国家规划矿区
,

而国家

主管部门已经或即将规划的矿区只占 47 %
,

其

主要原因是统一规划职能未能全面落实 (见 ( 中

国矿业 》19 94 年 4 期 9 页 )
。

在省
、

市
、

县不同程

度存在着统一规划滞后
,

资源开发的统一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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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以施行等现象
。

由于缺少统一开发规划
,

换

发证工作带有一定的盲 目性
,

矿业开发宏观调

控难以实现
。

3
.

采矿权纠纷和不规范转让采矿 权干扰

了换发证工作
。

换发证就是对采矿权重新确定

的过程
,

就是按照《办法 》要求
,

重新厘定采矿权

人的权责关系
,

明确采矿权人和授权人的权利

和义务的过程
。

由于存在着采矿权纠纷和不规

范转让采矿权
,

干扰了正常的发证工作
。

所谓

采矿权纠纷就是采矿权人因矿产资源开发权益

分配而产生的纠纷
,

主要表现是矿区范围的纠

纷
。

通过近几年的矿业秩序整顿和人们法律意

识的提高
,

采矿权纠纷已大大减少
,

但是由于历

史的原因
,

仍存在一些难点或热点纠纷
,

这部分

纠纷 由于形成时间长
、

涉及面广
、

影响大
、

原因

复杂
,

不仅影响一方的社会安定和正常的生产

活动
,

而且也干扰了换发证工作
,

阻碍了采矿权

制度 的实施和完善
。

而不规范转让采矿权
,

首

先使转让人和被转让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

的维护
,

还造成了矿区范 围交叉重叠
,

扰乱了正

常的审批程序
,

引发了新的采矿权纠纷
,

从而加

大 了换发证工作的难度
。

二
、

对策和建议
1

.

首先开展全面的矿产储量核定工作
,

摸

清资源家底
。

坚持矿产资源储量统一审批
、

统一

登记制度
,

强化审批程序
,

完善登记内容
。

对生产

矿山已占用和未占用的储量进行核查
,

逐户建帐

造册
,

实行动态管理
。

对储量不清的小型矿山开

展储量简测和登记工作
,

重新划定其矿山规模
。

在小矿山的储量简测中
,

应依照矿产的品种和类

别
,

统一内容
、

统一标准
、

统一程序
,

使简测储量

准确可靠
,

为换发证提供基础依据
。

2
.

加强资源开发的统一规划
。

矿产资源开

发统一规划是矿产资源国家所有的重要体现
,

也是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
。

只有通过资源

的统一规划
,

弥补市场经济的某些不足
,

达到合

理配置资源的目的
,

才能实现矿业经济的可持

续发展
。

由于统一规划的分级实施是各级地矿

部门换发证的重要指导依据
。

因此应强化地矿

行政部门统一规划职能
,

编制全国统一的资源

开发规划
,

并积极组织实施
。

通过换发证工作
,

保证统一规划的落实
。

3
.

加强矿区范围管理
。

主要是在三个方

面 : 一是 (办法 )对矿区范围的含义进行了明确
,

并对矿区范围的审批程序进行重新规定
。

由于

一个矿区范围的确定受到诸多 因素的制约
,

因

此应根据 《办法》要求
,

从强化审批程序
,

完善管

理内容方面制定 《矿区范围管理办法 ) ; 二是加

大采矿权纠纷的协调力度
,

积极依靠各级政府

的支持
,

集中精力
、

集中时间解决
。

针对不同纠

纷
,

笔者认为可采取三种协调方式
,

首先限期由

双方协商解决 ; 其次是对纠纷部分矿产通过评

估
,

由双方竞标转让 ; 三是由地矿部门依法裁

定
。

此外各级地矿部门还应加大对无证采矿和

超层越界的打击力度
,

发现一处
,

打击一处
,

同

时取缔不规范的采矿权转让行为
,

为换发证工

作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
。

4
.

加快矿业权档案信息系统的现代化建

设
。

矿业权档案信息是各级地矿部门决策和管

理的重要依据
,

也是向社会和矿山企业提供服

务的重要工具
。

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地矿行

政工作的深化
,

特别是企业改制步伐的加快
,

采

矿权不断补充
、

变更
、

变化频繁
,

换发证工作量

大
。

由于采矿权档案资料数量大
、

种类多
,

换发

证过程中需要对换证材料如图纸
、

报表等进行

上下级之间沟通和时间前后对应
,

传统办公方

式已不能满足需要
。

因此应加大资金投人
,

开

发应用计算机处理系统
,

加强信息网络建设
,

使

换发证工作规范化
、

制度化
,

从而提高换发证工

作办事效率
,

达到事半功倍之 目的
。

结束语
:

本次换发证工作做为采矿权制度改革的新

起点
,

换发证顺利与否
,

影响到采矿权制度改革

的深化
。

只要正视并及时解决换发证 中的 问

题
,

就能为换发证创造良好条件
,

保证换发证工

作的顺利进行
。

(山 东省泰安市地矿局 )


